
长盛环球行业混合（

QDII

）节假日暂停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10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环球行业混合

(QDII)

基金主代码

080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根据基金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

，

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

，

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注： 2020年10月26日为香港交易所休市（重阳节）。 本基金于上述日期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于2020年10月26日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节假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

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做好相关

的业务安排。

（2）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sfund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咨询

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2日

关于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或“本 公司”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长盛中证

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长盛中证证券公司份额场内简称：券商分级，代码：502053；长

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场内简称：券商A，代码：502054；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场内简称：券商B，代

码：502055）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0年9月28日起至2020年10月28

日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

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长盛中证证

券公司A份额与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长盛中证证券公司份额。 届时，

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

安排投资计划。

二、长盛中证证券公司份额、长盛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与长盛中证证券公司B份额将于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计票日（2020年10月29日）开市起停牌，并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开市复

牌。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为非交易日，则下一交易日开市恢复交易。敬请基金份额持

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

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免长途话费）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

cn）获取相关信息。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2日

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10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沪港深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732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

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19年岁末及2020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2020

年10月26日（星期一）不提供港股通服务。 本基金于上述日期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2020年

10月27日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节假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

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做好相关

的业务安排。

（2）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sfund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咨询

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865

证券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

2020-115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9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告编号2020-110），同意根据公司经营范围的

变更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工商变更、备案手续。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修订案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4053729

2.�名称：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4.�法定代表人：阮洪良

5.�注册资本：人民币48,865万元整

6.�成立时间：1998年6月24日

7.�营业期限：1998年6月24日至长期

8.�住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1999号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玻璃制造；技术玻璃制品制造；制镜及类似品加工；装卸搬运；金属结构制

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金属切削加工服务；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59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2020年10月16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监事会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1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二层会客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靖召集并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热景

（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4,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60）。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60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0月21日，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热景生物” ）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廊坊热景” 或“全资子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拟使

用额度不超过24,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

高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对本事

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一、 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615号），同意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1,555.00万股，发行价格为29.46元/股，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458,103,000.00元，扣除发行费

用（包括保荐费、承销费、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发行手续费等）合计人民币59,032,

143.04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9,070,856.9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

9月24日全部到位，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9月25日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

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会验字[2019]7401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同中德证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

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廊坊热景已同中德

证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情况

（一） 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

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按照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

性高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期

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计划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4,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闲置资金投资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最长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四）决议有效期及实施方式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投资决

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六）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现金管理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足部分，以

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

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日常运营和资金

安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资金正常周转需要的前提下实施的，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公司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良好的投

资回报，充分保障股东利益。

四、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 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的现金管理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

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优质

合作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现金管理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部负责

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收益情况等，督

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在每个季度末对所有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产

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并向审计委员会

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五、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24,000.00万元（含本

次）。

六、 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24,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本次利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合理进行现金管理，可以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规定。本次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通过董事会审议， 审议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符合相关制度的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综上，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热景（廊坊）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4,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履行投资决策

的相关程序，经公司2020年10月21日召开的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24,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该事项及其决策程

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同意热景生物及其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七、 上网公告附件

1、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2、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61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7-9

月获得

资质情况的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7-9月获得资质的基本情况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在2020年7-9月获得授权专利3

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外观专利2项；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证8项，其中1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备案证5项，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证3项；获得巴西认证2项；泰国认证1项，尼日利亚认证1项；印度

认证2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得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取得

方式

1

用于检测包虫病的融合抗

原

、

其编码基因

、

宿主细胞

和试剂盒

发明

201910068027.7 2020-08-11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

青海省地方病预

防控制所

原始

取得

2

全自动发光免疫分析仪样

本针

外观

201930536672.8 2020-09-04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原始

取得

3

全自动发光免疫分析仪可

拆分试剂盒

外观

201930536674.7 2020-09-04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原始

取得

（二）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类别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发证机构

1

抗缪勒管激素测定试剂盒

（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

京械注准

20202400296

II 2020/08/05 2025/08/04

北京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

2

胃泌素

17

测定试剂盒

（

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

京械注准

20202400297

II 2020/08/05 2025/08/04

北京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

3

抗缪勒管激素测定试剂盒

（

上转发光法

）

京械注准

20202400298

II 2020/08/05 2025/08/04

北京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

4

样本释放剂 京大械备

20200082

号

I 2020/07/30

长期

北京市大兴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5

细胞外囊泡提取试剂盒

（

糖

捕获法

）

京大械备

20200092

号

I 2020/09/21

长期

北京市大兴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6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冀廊械备

20200052

号

I 2020/08/06

长期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7

样本保存液 冀廊械备

20200029

号

I 2020/08/28

长期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8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冀廊械备

20200031

号

I 2020/09/04

长期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三）获得国外认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

备案号

）

类别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

1

）

巴西认证

2

项

1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

19) Antibody Test(Colloidal

Gold)

新型冠状病毒

（

2019-nCoV

）

抗体检测试剂盒

（

胶体金法

）

80117580896 III 2020/7/9 2030/7/9

2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

19) IgM/IgG Antibody Rapid

Test(Colloidal Gold)

新型冠状病毒

（

2019-nCoV

）

IgM/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

（

胶

体金法

）

80117580921 III 2020/9/8 2030/9/8

（

2

）

泰国认证

1

项

1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

19) IgM/IgG Antibody Rapid

Test(Colloidal Gold)

新型冠状病毒

（

2019-nCoV

）

IgM/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

（

胶

体金法

）

T63000025 - 2020/08/03 -

（

3

）

尼日利亚认证

1

项

1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

19) Antibody Test(Colloidal

Gold)

新型冠状病毒

（

2019-nCoV

）

抗体检测试剂盒

（

胶体金法

）

A2-7052 - 2020/08/25 2025/08/24

（

4

）

印度认证

2

项

1

Interleukin-6 test (Up-

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 )

白介素

6 (IL-6)

测定试剂盒

（

上转发光法

）

IMP/IVD/2020/000425 ClassB 2020/8/27 5

年

2

Interleukin-6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

白介素

6 (IL-6)

测定试剂盒

（

化学发光法

）

IMP/IVD/2020/000425 ClassB 2020/8/27 5

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将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产品

均已获得相关生产许可证，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素

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

投入，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29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239,880,545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0月30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9月27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794号），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赛诺医疗” 或“公司” ）获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5,000万股，并于2019年10月3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为36,0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

本为41,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4,829,98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5,170,013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之日开始计算。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共22名， 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39,880,

5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51%，将于2020年10月30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

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公司股东（机构股东）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Denlux� Microport� Invest� Inc.、

Denlux� Capital� Inc.、Decheng� Capital� China� Life� Sciences� USD� Fund� I, � L. � P.、CSF� Stent�

Limited、LYFE� Capital� Blue� Rocket� (Hong� Kong) � Limited、Champ� Star� Technology�

Limited、合肥中安润信基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润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宏远财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达安京汉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杭州先锋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宁先锋基石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金石翊

康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Javelin�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杭州咸淳久珊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天津阳光宝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阳光宝业” ）、天津阳光基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阳光基业” ）、天

津阳光嘉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阳光嘉业” ）、天津阳光荣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阳光荣业” ）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东CAI� HONG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公司

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

所承诺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公司股东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Denlux� Microport� Invest� Inc.、Decheng�

Capital� China� Life� Sciences� USD� Fund� I, � L. � P.、CSF� Stent� Limited、LYFE� Capital� Blue�

Rocket� (Hong� Kong)� Limited承诺：

（1）关于减持股份意向的承诺对于本人/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本企业将严

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

的公司股份。

（2）限售期届满后的两年内，本人/本企业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上市前上一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的价格。 本人/本

企业保证减持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若仍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采

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人/本企业保证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采取其他

方式减持的，本人/本企业保证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若届时相关减持规则相应调整的，

本承诺内容相应调整。

（3）如本人/本企业违反减持比例的承诺，本人/本企业应将超比例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

有）上缴公司。

（4）如本人/本企业违反减持价格的承诺，本人/本企业应向发行人作出补偿，补偿金额按发行价

格与减持价格之差，以及转让股份数相乘计算。 本人/本企业未及时上缴收益或作出补偿时，公司有权

从对本人/本企业的应付现金股利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4、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管崔丽野、黄凯、康小然、沈立华、李天竹、蔡文彬及离任董事、高管李华

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

派等导致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上述规定。

（3）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6个月。

（4）本人承诺减持行为严格遵守减持行为发生时对本人具有强制性效力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交易所关于减持的数量、比例、通知公告、备案等的规定。 如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就上市公司股

份减持出台新的需要适用于本人的强制性规定的，本人自愿遵守该等强制性规定。

（5）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公司或

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公司现任核心技术人员康小然、李天竹、蔡文彬、赵金红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四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发行前股份总数的25%，

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

（3）如本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8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7个月至第12个月之间申报离

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4）如本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6个月。

（5）本人承诺减持行为严格遵守减持行为发生时对本人具有强制性效力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交易所关于减持的数量、比例、通知公告、备案等的规定。 如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就上市公司股

份减持出台新的需要适用于本人的强制性规定的，本人自愿遵守该等强制性规定。

（6）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公司或

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孟蕾、孙燕麟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

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

应调整发行价），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本人所持有的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人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

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

（4）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公司

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

所承诺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上述承诺外，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的承

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赛诺医疗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的限售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 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

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保荐机构同意赛诺医疗本次解除限售的

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39,880,545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0月3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股

）

剩余限售股

数量

（

股

）

1 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 58,817,378 14.35 58,817,378 0

2 Denlux Microport Invest Inc. 29,740,572 7.25 29,740,572 0

3

Decheng Capital China Life

Sciences USD Fund I, L. P.

24,607,545 6.00 24,607,545 0

4 CSF Stent Limited 24,478,395 5.97 24,478,395 0

5

LYFE Capital Blue Rocket (Hong

Kong) Limited

22,503,866 5.49 22,503,866 0

6 Champ Star Technology Limited 10,093,669 2.46 10,093,669 0

7

合肥中安润信基金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9,642,854 2.35 9,642,854 0

8 Denlux Capital Inc. 9,463,207 2.31 9,463,207 0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宏远财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8,035,710 1.96 8,035,710 0

10

杭州先锋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7,761,104 1.89 7,761,104 0

11

济宁先锋基石股权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6,703,181 1.63 6,703,181 0

12

金石翊康股权投资

（

杭州

）

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4,821,431 1.18 4,821,431 0

13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4,821,431 1.18 4,821,431 0

14

Javelin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3,388,945 0.83 3,388,945 0

15

杭州咸淳久珊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3,214,288 0.78 3,214,288 0

16 CAI HONG 3,150,415 0.77 3,150,415 0

17

天津阳光宝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2,205,263 0.54 2,205,263 0

18

无锡润信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1,607,144 0.39 1,607,144 0

19

广州达安京汉医疗健康产业投

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1,607,144 0.39 1,607,144 0

20

天津阳光基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1,525,570 0.37 1,525,570 0

21

天津阳光荣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1,223,758 0.30 1,223,758 0

22

天津阳光嘉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467,675 0.11 467,675 0

合计

239,880,545 58.51 239,880,545 0

注：

1、上述占总股本比例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各分项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公司现任董事、高管崔丽野、沈立华、黄凯，现任董事康小然分别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东阳光

基业、阳光宝业、阳光荣业、阳光嘉业的合伙人。 根据相关规定及其承诺，其分别通过阳光基业、阳光宝

业、阳光荣业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12个月届满后，将继续遵守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

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规定及相关承诺。

3、公司现任董事曾伟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东阳光荣业的合伙人。 根据相关规定，其通过阳光荣

业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12个月届满后， 将继续遵守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规定。

4、公司现任监事蔡文彬、李天竹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东阳光宝业的合伙人。 根据相关规定及其

承诺，其通过阳光宝业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12个月届满后，将继续遵守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规定及相关承

诺。

5、公司离任董事李华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东阳光宝业的合伙人，根据相关规定及其承诺，其通

过阳光宝业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12个月届满后， 将继续遵守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规

定及相关承诺。

6、公司现任核心技术人员康小然、蔡文彬、李天竹、赵金红分别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东阳光宝

业、阳光嘉业、阳光荣业和阳光基业的合伙人，根据相关规定及其承诺，其通过上述平台持有的公司股

份锁定期12个月届满后，将继续遵守锁定期届满后四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发

行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规定及

相关承诺。

7、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长、高管孙箭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孙燕麟、孟蕾分别为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阳光宝业、阳光嘉业、阳光荣业和阳光基业的合伙人，根据相关规定及其承诺，其通

过上述平台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12个月届满后， 将继续遵守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的规定及相关承诺。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股

）

首发限售股

239,880,545

合 计

239,880,545

六、上网公告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中证申万

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础份额申万医药份额场内简称：医药生物（163118）；分级份额申

万医药A份额场内简称：SW医药A（150283），申万医药B份额场内简称：SW医药B（150284））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0年9月24日起，至2020年10月22日17:00止。为保

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申万医

药A份额与申万医药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申万医药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

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本基金申万医药A份额、申万医药B份额于基金持有人大会计票之日(2020年10月23日)开市起

开始停牌至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结果公告发布日10:30复牌（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结果公告发

布日为非交易日，则发布日后首个交易日开市时复牌）。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

流动性风险。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

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0-8588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swsmu.com）获取相关信

息。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中证申万

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础份额申万证券份额场内简称：申万证券（163113）；分级份额申

万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证券A（150171），申万证券B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150172））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0年9月28日起，至2020年10月28日17:00止。为保护投资

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申万证

券A份额与申万证券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申万证券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

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本基金证券A份额、证券B份额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之日(2020年10月29日)开市起开始

停牌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结果公告发布日10:30复牌（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结果公告发

布日为非交易日， 则发布日后首个交易日开市时复牌）。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

的流动性风险。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

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0-8588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swsmu.com）获取相关信

息。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价值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10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价值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价值优先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7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夏祥全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敦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夏祥全

任职日期

2020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从业年限

9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

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1

年起从事金融相关工作

，

曾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

上

海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上海证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

2020

年

3

月加入申万菱信基金

，

现任职于量化投资部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

案。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

603896

证券简称：寿仙谷 公告编号：

2020-085

债券代码：

113585

债券简称：寿仙转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寿仙谷” ）控股股东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仙谷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6,494,0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2.39%，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9,300,000股。 本次寿仙谷投资解除质押9,300,000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0.00%，占公司总股本的6.48%。

一、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年6月3日，公司控股股东寿仙谷投资将9,300,000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义支行，详见公司2020年6月4日披露的《寿仙谷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42）。

2020年10月21日，寿仙谷投资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

知书》，寿仙谷投资被质押的9,300,000股公司股份已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9,3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48%

解质时间

2020

年

10

月

20

日

持股数量

46,494,030

股

持股比例

32.39%

剩余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

0

股

剩余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解质股份不用于后续质押。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

2020-066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基本情况

2018年7月18日，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的通知，《实施办法》规定：“已缴清价款的采矿权，矿区范围内新增资

源储量和新增开采矿种的，比照协议出让方式征收新增资源储量、新增开采矿种对应资源储量的采矿权

出让收益” 。 矿业权出让收益是国家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将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给探矿权人、采矿权人

而依法收取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根据以上相关规定，公司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雷钨

矿、天井窝钨矿四个采矿权涉及出让收益的缴纳。

2019年9月，公司完成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雷钨矿、天井窝钨矿采矿权矿区钨矿或钨

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的备案工作。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资源交易中心通过摇号方式确定了各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机构，2020年5月，评估机构完成对公司上述四个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

2020年10月，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完成了对公司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雷钨矿、天井窝

钨矿出让收益的评估结果、缴纳金额和缴纳方式的确认，并出具了相关批复。 根据批复要求，从2020年

开始，公司分五期于五年内缴清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雷钨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共28,186.24

万元；一次性缴纳天井窝钨矿采矿权出让收益1,104.75万元。

二、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雷钨矿、天井窝钨矿四个采矿权出让收益共计29,290.99万

元，占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7.39%，采矿权出让收益通过“无形资产”科目核算。 公司按照采矿权的

服务年限，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逐年摊销，2020年摊销金额为1,537.83万元，占2019年经审计净利润

绝对值的5.33%。

具体明细如下表：

采矿权名称

出让收益总额

（

万元

）

分期缴纳年

限

2020

年缴纳金额

（

万元

）

评估服务期限

（

年

）

2020

年摊销金额

（

万元

）

淘锡坑钨矿

17,345.44 5 3,469.09 12.19 1,088.69

新安子钨锡矿

6,244.72 5 1,248.95 21.03 298.63

大余石雷钨矿

4,596.08 5 1,000 23.45 150.51

天井窝钨矿

1,104.75 1 1,104.75 21.63 0

合计

29,290.99 - 6,822.79 - 1,537.83

备注：目前天井窝钨矿尚未生产，暂不摊销。

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

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公司淘锡坑钨矿、新安子钨锡矿、大余石雷钨矿、天井窝钨矿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2.�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相关批文。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533

证券简称：掌阅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58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受理序号：20257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掌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57）。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逐项进行了说

明和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掌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

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能否最终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B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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